
3 月 6 日上

午，浚县人民法

院巡回法庭在

浚县屯子镇赵

庄村对一起交

通肇事案件现

场开庭审理。 法

官对案件当庭

调解、 当庭宣

判，双方当事人

当场履行了和

解协议，起到了

良好的社会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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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 法制 ］

调解：解开了我们的心结
□晨报见习记者 郭坤

兴鹤清洁：13033891162(疏通大中型管道、便池）

淇河家政：3360777� 13939275900

� 疏通各种疑难管道、便池、清化粪池：13103926404

� 疏通大中型管道、清理化粪池：13030393419

� �希望家政：3302701� 13839236648�

� 君事达家政：2168326物业：13569646528

� 利民家政：3298881� 15939231199

� 兴洁家政：13033874070

� 玉洁家政：13030390094� 13693925959

� 芳洁家政：13033876216

� 舒宜家政：13613920200� 13613920091

� 中通速递：承接国内快件、包裹

3322211 3921666

荣原洗衣：3322459� 2655459

� 东方家政：3951778� 13569631600�

� 心意家政：13569647934

� 中医院：3353120� 2659562� 2659966

� 第二职工医院：2816120� 2916666

� 按摩医院肛肠科：2647015� 3320085�

� 范氏骨科：3313380�� 2612120

� 张志刚皮肤病专科：13939285245

� 原有全肛肠科：6988554 13839241809

� 鹤煤总医院：2920000� 2911919� 2960000(新区）

军分区门诊部皮肤病专科：3322774� 3976644

� 黄河古陶：3333598� 3939518

� “办公司找我”实业投资、增资、快捷诚信 13949020108

� 工商全程代办、大额注册、投资担保专办：13783696618

� 水宜生：13323926333

� 百翼蜂产品：3308229� 3308186

� 老根山庄：3366666

� 东海渔港：3382222�

� 鹤壁市汽校：3367050� 13939207503

� 鑫昌汽修：3338572� 13343928572

� 京鹤汽车修理：3311326� 3314348

� 非常车饰：3322268� 13323921658

� 液压平台、铝合金梯：13603929964

� �销售安装围栏：13303920444�

� 供水投诉：3368855

� 三灵开锁：6663030�

� 一周钢笔字速成：13663922918（招区县代理）

维修电脑、数码相机：15839208517

� 佳能数码相机：13939279001

� 想起广告、想起汉唐：13839211245

� ��金磊金属回收：3365608� 13033878985

� 电脑、手机靓号：13137234555

� 日报编辑部：3313871� 3313873

� 晨报编辑部：3312941� 3313880

� 报纸广告：3313877

� 报纸发行：3319180

� 印刷：2189908� 3189636

� 大河鹤壁网：2189926

便民服务电话

事件回放

2008

年

3

月

13

日

15

时

许， 被告胡某驾驶红色桑塔

纳轿车途经浚县屯子镇某拐

弯处时， 将躺在柴草垛旁边

的原告司某撞伤。

经浚县公安局交通警察

大队认定， 被告胡某违反了

交通法规，应负全部责任。 但

是， 被告迟迟不兑现应该赔

偿原告的经济补偿。

无奈， 原告司某一纸诉

状将被告胡某告上法庭。

庭审纪实

2009

年

3

月

6

日上午，

浚县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来

到案发地———浚县屯子镇赵

庄村， 经简单布置开庭场地

后， 巡回法庭正式开庭。 对

于本案， 民一庭法官决定采

取简易程序， 由审判员独任

审理。

在赵庄村的庭审现场，

许多村民早早地就来到了庭

审现场， 怀着新奇的心情等

待开庭。 记者还看到，浚县人

民法院还专门邀请了浚县人

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人民调

解员参加庭审， 全程监督案

件审理过程， 确保案件审理

公开、公正。 原告司某的儿子

和原告的代理人以及被告胡

某和其代理人也来到法庭现

场。

原告司某， 女，

79

岁，汉

族，农民，住在浚县屯子镇南

赵庄村。

被告胡某， 男，

34

岁，汉

族，农民，与原告同村。

庭审中，原告诉称：

2008

年

3

月

13

日

15

时许， 被告

胡某驾驶红色桑塔纳沿浚县

屯子镇西侧南北胡同自北向

南行驶至路口左拐弯处将其

撞伤。 她受伤后，被送往浚县

人民医院治疗， 诊断为右腿

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左

腿腓骨上段骨折， 共住院

54

天，花费医疗费

5190

元。 经

鹤壁市杏苑法医临床司法鉴

定所鉴定为：

1.

两次手术费用

二级医院

3000

元；

2.

两次手

术住院时间

15

天；

3.

两次手

术住院期间

7

天

2

人护理，

8

天

1

人护理。

本次事故经浚县公安交

通警察大队认定， 被告胡某

驾驶车辆违反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二十二条、 第三十八条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五十一

条第三项规定， 是造成事故

的全部原因， 应承担全部责

任。

原告在诉讼中要求被告

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营养

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必要

费用以及精神损失费

5000

元，共计

16637

元。

双方交锋

被告胡某对原告诉称的

侵害事实及浚县公安交通警

察大队认定的责任划分无异

议。 但被告认为这起交通事

故给原告造成的伤害是腿部

粉碎性骨折。 原告先是在骨

科住院治疗腿伤， 后来又转

到内二科治疗脑梗塞等心脑

血管疾病； 被告认为脑梗塞

等心脑血管疾病不是这次交

通事故造成的伤害， 所以被

告认为不能承担治疗心脑血

管疾病的费用。 同时被告认

为原告要求的

5000

元精神

损失赔偿不合理。

原告代理人对于被告的

意见提出了反驳。 原告代理

人认为， 脑梗塞等心脑血管

疾病是在受到交通事故损害

后造成的， 并且原告在医院

服从医生的建议， 根据治疗

病情需要才由骨科转到内二

科治疗脑梗塞等疾病， 所以

医疗费用被告应全额承担。

审理结果

经过庭审当庭质证、认

证、答辩等形式，法院法官召

集双方当事人当庭调解。 本

着邻里关系和睦相处的原

则，劝说双方履行和解协议，

确保案结事了。 经过法官耐

心劝解，原告方主动让步，使

案件当庭和解、当庭宣判，双

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被告胡

某当场将赔偿款给付原告，

案件获得圆满调解。

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了

以下协议：

1.

被告胡某自愿一次性

赔偿原告司某各项费用

9000

元；

2.

原告司某对精神损害

赔偿等其他部分予以放弃；

3.

案件受理费

215

元，由

原告司某承担。

李宏亮： 原告住院费中含

有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费用，

该费用是否应当由被告支付，

关键在于这些费用与交通事故

是否有关。 如果交通事故引发

了心脑血管疾病， 则这些费用

应当由被告承担。 费用与交通

事故是否有关， 需要司法鉴定

机关的鉴定结论； 在没有司法

鉴定结论前， 根据证据优势原

则， 法院可以确定该费用的合

理性。 被告的否认观点如果没

有相关司法鉴定支持， 法院不

应采信。

记者手记

公正是法律的灵魂。 但

离开效率，公正就无从谈起；

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 效率

是我国司法的内在追求之

一。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法制

观念不断增强， 法院案多人

少， 诉讼效率受到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 为此，最高人民法

院在采取“马锡五审判方

式”、总结人民司法工作的基

础上，于

2003

年颁布实施了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

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该规定

实施后， 基层法院约

80%

的

案件适用了简易程序， 本照

“能调则调，能判则判，调判

结合， 案结事了” 的审判原

则，力求案件和解执行。

记者在浚县屯子镇赵庄

村庭审现场采访了村民陈保

平， 他说：“法院到农村现场

开庭， 不但体现了审判工作

的透明性， 而且使群众得到

了法制教育； 希望今后法院

经常到农村现场开庭， 俺们

老百姓打心眼里欢迎。 ”

法官通过积极参与双方

的矛盾化解， 防止了矛盾的

激化， 促使纠纷双方当事人

友好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协

议，从而平诉息讼化解纠纷，

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当事人的

权益， 这样的做法既对我市

社会和谐政治稳定起到了积

极促进作用， 同时也向社会

倡导了和谐的司法理念。

律师说法

记者：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优点和本案成功调解的积极意义

是什么？

李宏亮（鹤壁市世纪唐人

律师事务所律师）：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案件， 其优点在于：

1.

便

于当事人诉讼， 可以有效地节

省人力、财力和时间，使当事人

之间的民事纠纷及时得到解

决， 合法权益及时受到保护；

2.

便于法院办案， 使部分简单的

民事案件得到了及时处理，提

高了法院的办案效率， 使法院

能够集中精力审理重大、 复杂

的民事案件， 保证办案质量；

3.

有利于缓解审判力量与审判任

务不相适应的矛盾， 及时化解

纠纷，有效防止矛盾的激化。

本案中， 浚县人民法院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 其调解过程

体现了法官居中作用， 也体现

了法院公平、公正的职能作用，

更体现了司法公开、 透明的特

点。 调解结果彻底化解了原被

告双方的矛盾， 有利于促进双

方团结，维护邻里关系的和谐，

有效地将“民转刑”苗头消灭在

萌芽之中， 为构建和谐社会发

挥了积极作用。

记者：本案中，如果双方不接受调解，被告应该承担哪些法律

责任、赔偿哪些费用项目？

李宏亮：本案中，双方如果

没有达成调解协议，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及《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的相关规定，被告应当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 其赔偿项目

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

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

费等必要费用。

如果原告构成伤残， 还应

赔偿其残疾赔偿金； 原告确需

安装残疾辅助器具的， 还应赔

偿其残疾辅助器具费。

记者：本案庭审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有“精神损害赔偿”一项。

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能否得到支持？ 什么样的

情况下才能得到支持？

李宏亮：精神损害赔偿金，

又称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原告自

认为遭受精神损害， 可以据此

向人民法院诉求赔偿精神损害

抚慰金。 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

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

条规定， 结合原告没有构成伤

残的实际情况， 原告的伤情并

不严重， 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诉求一般不会得到支持。

如果原告确实构成伤残，

根据司法实践及河南高级人民

法院民事案件指导意见确定的

精神， 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请求应当得到支持， 具体数额

由主审法官酌定。

记者：被告认为部分治疗费用不合理，即被告认为原告住院期

间有治疗脑梗塞等心脑血管疾病的费用与交通肇事损害产生的治

疗费用无关。对此您认为被告的观点是否合理？哪些费用是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中的合理费用？

核心导读

原告被告握手言和

庭审现场


